
 

2015 年 2 月 2 日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發言稿 

 

主席： 

 

  在二○一五年，我們會繼續推動香港作為國際航運和航

空中心的進一步發展，加強「硬件」和「軟件」建設。 

 

港口發展 

 

  首先，在港口未來發展方面，運輸及房屋局（運房局）

去年十二月公布了《青衣西南部十號貨櫃碼頭初步可行性》

和《香港港口發展策略2030》兩項顧問研究報告。總的來

說，十號貨櫃碼頭儘管技術上可行，但因投資龐大，以預期

貨運量而言，難以合乎經濟和成本效益。 

 

  不過顧問專家認為，只要我們採取一系列改善措施提升

現時貨櫃碼頭的處理能力，則可以應付直至二○三○年預測

每年1.5%增幅的貨運需求。 

 

  我們明白貨櫃碼頭目前急需更多土地和躉船泊位作為紓

緩措施。同時，要應付每年超過2 200萬標準箱的貨運吞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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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也要善用碼頭附近土地，為碼頭提供更多貨櫃存放空

間，紓緩港口擠塞。 

 

  運房局已在去年開始檢討葵青貨櫃碼頭一帶的短期租約

用地，以期整合碼頭後勤用地，更好地支援碼頭處理貨運的

能力，提升整體運作效率，以保持香港港口作為國際中轉貨

運樞紐的競爭力。稍後我們會公布具體改善建議和諮詢業

界，以制訂可行措施。 

 

航運服務業 

 

  要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，未來應邁

向高增值航運服務業發展，例如船舶註冊、船舶管理、船舶

融資、海事保險、法律及仲裁等，以強化航運中心的立體實

力。我們會繼續推動人才培訓和對外宣傳推廣，以為業界開

拓更多商機，吸引更多海外企業到香港營運，及內地航運企

業以香港為「走出去」的跳板，凝聚更大的航運群組效應。 

  

  就去年宣布推動成立新航運組織方面，現時已委託顧問

就新組織的運作模式、具體功能、架構組成等細節安排進行

研究，以確定在運作上和財政上的可行性。預計今年上半年

會完成初步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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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，政府於去年四月成立「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

金」，透過多項獎學金和資助計劃，吸引新血入行，並提升在

職專業水平，為香港建立航運和航空業界的人才庫。民航處

亦已委託顧問進行成立民航訓練學院的可行性研究。 

 

物流發展 

 

  行政長官在《施政報告》內表示，會在將來洪水橋新發

展區預留約60公頃土地作物流業及其他相關發展。至於在屯

門西預留約10公頃的物流用地，有關的交通影響評估快將完

成，預計在一兩個月內諮詢區議會，以及向城規會申請規劃

許可。如一切順利，最快可於今年内推出部分用地。 

 

  我們會繼續在其他新發展區物色合適的物流用地，而香

港物流發展局亦會繼續與業界共同推動人才培訓和物流服務

電子化的工作，以提升業界的競爭力。 

  

航空發展 

 

 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和客運機場之一，亦

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動力。去年，無論在客運量、貨運量，以

及航機升降量方面，皆創出新高，為香港的經貿和旅遊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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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帶來重大裨益。 

 

  來年，機場管理局（機管局）會繼續致力提升機場的設

施和容量，以應付持續上升的航空交通需求。預計在今年完

成機場中場範圍第一期發展計劃，包括興建一座客運廊，及

提供20個飛機停泊位，加上西停機坪增建停機位，飛機停泊

位數目預計會增至約180個。 

 

  民航處亦在積極推展更換航空交通管制系統的工作。我

明白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非常關注新空管系統啟用日期的

延誤，我已督促民航處處長在確保系統運作暢順、安全及穩

定的基礎上，抓緊工作進度，與系統供應商盡快解決系統尚

需處理的事項。民航處現已開始安排空管人員進行新系統的

運作培訓，預計新空管中心於明年上半年啟用。 

 

  機場三跑道系統的規劃工作，目前進度良好。隨着機管

局於去年十一月順利完成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，餘下的

規劃工作，包括工程的設計細節及財務安排研究亦已經完

成。政府於上月收到機管局就三跑道項目提交的建議，現正

作詳細考慮。機管局預計在三跑道系統下，香港國際機場至

二○三○年的客運及貨運處理量，可由去年的約6 300萬人

次及440萬公噸，大幅增加至約1億人次及890萬公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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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期有關注三跑道系統會否構成珠三角空域過分擠迫而

令其實際可行性成疑。主席，我想藉此機會說明一下。 

 

  國家民航局、香港民航處和澳門民航局三方於二○○七

年制訂《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方案》

（《方案》），同意推展一系列短、中及長期措施，以優化珠三

角空域結構和航空交通管理。《方案》的制訂，就是鑑於珠三

角空域交通日趨繁忙，而區域內主要機場（包括香港、廣

州、深圳）均在持續增長及擴建，因此必須作出協調，力求

做到「統一規劃、統一標準、統一程序」，使能安全善用空

域、達致互利共贏局面。二○○七年《方案》制定時，是以

《國際民航組織》的安全標準為基礎，已假設了香港及深圳

機場各按三條跑道規劃，不應產生衝突。 

 

  現時，部分優化措施經已落實。我們正與內地空管部門

緊密聯繫，盡早召開三方會議，商討加快落實其他優化措施

的安排及妥善處理相關問題。 

 

  主席，航空及航運的進一步發展，對增強香港整體經濟

實力和競爭力，至為重要。政府會繼續協同業界，合力推動

各項發展計劃。 


